
- 1 -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

长民发〔2022〕25号

关于印发《长宁区民政系统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落实

实施月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的方案》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、局属事业单位：

《长宁区民政系统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实施月度安全生

产例会制度的方案》已经 2022年 7月 29日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

2022年 7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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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民政系统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落实

实施月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的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 7 月 11 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

神， 紧紧围绕“防风险、保安全、迎二十大”这条主线，进一

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全面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，

坚决筑牢城区安全屏障，根据区政府领导指示、区安委办要求，

长宁区民政系统从本月起实施月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。具体方案

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批

示指示精神，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，全面贯彻落

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

至上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、行业监管责

任和属地管理责任，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以“时时放心不

下”的紧迫感，始终把排查防控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牢牢抓在手上

， 始终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严格落到实处，以满意的答卷迎

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月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是贯彻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

生产责任制规定》和上海市实施细则的再加强和再提级，是特殊

、关键时期实施特殊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排，是分析研判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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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形势，统筹协调和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力抓手和有效

手段。各级党政领导要落实好方案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

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有关问题，扎实抓

好下半年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一）局级安全生产工作例会（以下简称例会）包括以下形

式：

1.长宁区民政局局长办公会议。

2.由长宁区民政局局长、副局长主持或局长、副局长委托

召开的研究安全生产工作的专题会议（包括安全生产形势分析

会、安全生产调度会、现场会等）。会议可以根据需要确定参

会单位和人员。

（二）例会每月至少召开 1 次，具体时间根据实际工作需

要确定。

（三）会议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

1.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安全

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，研究落实区委、区政府部署的工作；

2.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研判预警安全风险；

3.研究部署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；

4.研究制定民政系统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政策、工作制

度；

5.研究分析安全生产工作出现的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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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其他安全生产工作重要事项。

（四）以局长办公会议形式召开的例会由局办公室组织；

以其他形式召开的例会由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科室

、事业单位组织。

（五）做好例会会议记录，研究重大事项的要形成会议纪要

。局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由局办公室起草；以其他形式召开的例会

，由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科室、事业单位起草，于会

后 15 日内报局办公室备案存档。

（六）局办公会议确定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事项，由各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科室、事业单位按各自职责组织

落实；以其他形式召开例会确定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重要事项，

由会议组织科室、事业单位牵头组织落实。

（七）各有关科室、事业单位应根据行业属地安全生产工

作情况，建立相应的月度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制度，每月例会的

会议记录于当月月底前报局办公室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安全生产工作既是攻坚战，也是持久战，一刻不能

放松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

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区政府领导指示要求，一定要有责任心，一

定要细心，一定要有主动性，一定要行动快，不断夯实安全生

产管理基础，以高标准的安全管理水平服务长宁经济社会高质

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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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要深刻领悟在安全生产特殊关键时期实施特殊制度

安排的政治意义，紧紧围绕“防风险、保安全、迎二十大”主

线， 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和“三个必须”的原则，不

折不扣的抓好月度安全生产例会制度的落实。各级党政领导干

部对安全生产工作要主动过问，主动担当，对风险隐患要主动

出手，主动化解，把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，牢牢

守住城区安全底线红线。

（三）局安委办会同相关部门对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职责的部门月度例会制度贯彻落实情况，适时组织开展督查巡

查， 督查巡查情况作为年度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灾害防治综合考

核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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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2日印发


